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暂行规定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过程管理，确保论文答辩工作顺利进行，根据武汉大学有关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相关管理文件，制定本规定。
（一）  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规定
第一条 资格审查
申请答辩的硕士研究生必须修满学位课程和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实践环节并参与至少一项课题研究；参加8次以上学术交流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听取学术报告等）并填写《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表》；在本专业具有正式刊号的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以第一作者身份且署名单位以武汉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公开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至少1篇。申请提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应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和其他培养环节的考试，成绩优秀，并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较突出的科研能力，在本专业具有正式刊号的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以第一作者身份且署名以武汉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公开发表2篇以上本专业的学术论文。资格审查通过方可领取论文答辩材料。各专业指定一名同学于每年上半年4月10日前，下半年10月10日前到学院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统一领取本专业硕士论文答辩材料。

第二条 表格填写
完成答辩材料中所有表格的填写。申请硕士学位登记表的填写，除填写表中各项内容外，导师应签署意见。
第三条 论文评阅
论文评阅书2份（校外1份，校内1份），论文评阅人由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在各学科点统一提供的评审专家名单中随机抽取。

第四条 答辩委员会组成和答辩时间确定
答辩委员会成员由5人至7人组成，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答辩时间由各专业学科点确定，并于答辩前一周交教学管理办公室备案，各专业务必于上半年5月26日前、下半年11月26日前完成论文答辩。
第五条 上交材料
论文答辩后3天内，答辩人须严格检查学位档案袋和《硕士学位申请表》中各项内容是否填写完整和规范，确认无误后由答辩秘书将材料及论文2本交学院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并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提交学生答辩的相关信息。以上所涉及的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时间和工作程序完成，凡不按照要求操作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学生本人自己承担，凡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答辩者，按要求向导师和教学管理办公室提出延期答辩申请，否则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二）  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规定
第一条 博士综合课程考试和博士论文预答辩：各专业博士的综合课程考试和博士论文预答辩上半年应在3月份完成，下半年应在9月份完成。
第八条 资格审查。

博士生取得学籍后，必须用3至5年时间修完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并且成绩合格（其中有特殊要求的专业还需有二外成绩），而且通过《论文开题报告》，《综合课程考试》并在学校、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规定的期刊目录内发表科研论文两篇以上（至2011级开始，其中一篇必须发表在CSSCI收录的期刊上），申请答辩者必须是第一作者，与导师合作的第二作者视同为第一作者，须以武汉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符合以上条件者方可领取答辩材料。
答辩资格审查时间是：上半年4月5日—10日，下半年10月10——15日。
第九条 办理相关手续。

① 填写《马克思主义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简表》1份（须导师签字、成绩审查、主管院长签字）。

② 武汉大学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单一式二份。

③ 科研成果原件及用A4纸复印件1份（有在学校指定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2篇以上）。

④《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表》1份、《综合考试表》1份。

⑤ 论文评阅书3份
⑥ 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按要求完成毕业论文答辩申请手续的同学将推后半年再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条  答辩资格审查合格的学生提交博士论文的时间是：上半年4月30日前，下半年10月30日前，逾期不提交博士论文的，视申请人自动推迟答辩时间处理。
第十一条 博士生答辩时间由导师在每年的4月中旬和10月中旬前报研究生办公室，由院研究生办公室统一安排。

第十二条 由各学科点统一提供十位盲评专家名单并上报院学评会主席审核通过，由学院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人员在名单中随机抽取三位专家盲评。校外专家盲评相关材料上半年应在4月底寄出，下半年应在10月底寄出。收到校外专家论文评阅书意见后，同意答辩的评阅专家人数需超过评阅专家总人数的三分之二的方可进行论文答辩。

第十三条 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由专业学科点负责人与指导教师商定后报院学评会主席审批，一经确定一般不得更改（此项工作必须在论文答辩前10天办理）。答辩委员会成员由5人或7人组成，校外专家不少于2人，答辩主席由校外专家担任，导师不得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并在答辩过程中实行回避。答辩时间：上半年不迟于5月28日，下半年不迟于11月28日。

第十四条 论文答辩以后，答辩秘书需在两天内将所有答辩档案袋中的材料整理好（软盘1张含摘要、论文全文、中英文论文提要），博士生提供的科研成果等材料需用B5纸复印1份装好，《博士学位申请登记表》中1～4、3～8用B4纸装订一式13份，论文4本，交院研究生办公室。

第十五条 院学评分委员会通过后即可领取毕业证书，学位证书需要签订《承诺书》方能领取。

